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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灵活用工已成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劳动者社保权益缺失问题突出。本文

以灵活用工劳动者社保权益为研究对象，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分析其参保率低、险种缺失、转移接续难、

待遇偏低等问题及深层原因，提出创新劳动关系认定、构建差异化缴费体系、健全转移衔接机制等对策，

助力破解保障困境，推动灵活用工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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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lexible employ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bor market. However,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workers is promin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lexibly employed 
work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efines relevant core concepts, analyzes problems such as low in-
surance participation rate, inadequate coverage of insurance types, difficulties in transfer and con-
tinuation, and low benefit levels as well as their deep-seated causes.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
ures including innovating labor relation identification, constructing a differentiated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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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transfer and connection mechanism, so as to help solve the dilemma of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and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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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灵活用工与劳动者社保权益的理论概述 

1.1. 灵活用工的核心界定与主要模式 

灵活用工是用工主体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以弹性工作安排、非固定用工期限、松散化管理为特征，

涵盖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双重属性，适配新业态、新产业发展需求的多元化用工体系，其核心目标是实

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高效配置，同时兼顾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灵活需求。灵活用工并非我国现行

法律体系中明确规定的法定概念，而是相对于传统标准全日制用工形成的学理与实务统称，是劳动力市

场弹性化、多元化发展的产物，是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多元化发展的产物。其核心特点在于“非标准化”

与“灵活性”，突破了传统用工的固定框架，在用工关系、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方式、薪酬结算等

方面呈现出弹性化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如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下进行灵活就业的人

员，他们可能是兼职、短期件工、远程办公者等[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灵活用工的主流模式可分为以下四类：1) 台众包型用工(权益受损重灾区)：

依托互联网平台催生的新业态用工(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此模式下，平台利用“去劳动关系化”

的法律外观设计，通过《用户协议》等格式条款单方将劳动者界定为“独立承包人”或“个体工商户”。

这种模式直接切断了社保缴费的法定义务链条，将法定的社会保障责任彻底转化为劳动者的个体风险，

是社保权益普遍缺失的核心原因。2) 劳务派遣型用工(责任推诿与变相克扣)：在此模式下，形成了“平

台(用工单位)–派遣公司(用人单位)–劳动者”的三方复杂结构。部分派遣机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

常利用制度漏洞，通过跨地区异地缴纳低标准社保，或以商业意外险替代法定工伤险。这种模式在平台

与派遣机构之间构筑了责任推诿的“隔离墙”，导致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在多方博弈中被悬空或变相克扣。

3) 劳务外包用工(合规风险外溢)：用人单位将部分业务外包给专业机构或个人。企业通过外包实现了合

规风险与用工成本的双重外溢。承揽方(包工头或小型微型企业)为了极致压缩成本，通常选择不缴或少缴

社保，导致处于末端的劳动者失去保障。4) 非全日制与兼职用工(缴费主体虚置)：这是劳动法明确规定

的非标准劳动关系模式。尽管法律对非全日制用工有规定，但实践中劳动者往往多头兼职，且缺乏单一、

固定的法定强制代扣代缴主体，导致社保缴纳责任模糊，多由劳动者自行承担，最终沦为形式。 

1.2. 灵活用工群体的规模图景与多维结构特征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灵活用工群体的规模在不同文献中呈现出多梯度的特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

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 2 亿人。1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的研究则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角度指出，截至 2023 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约占劳动年龄人

 
1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12/t20251224_450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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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量的 29.7%，即约 2.61 亿人。2 
在新就业形态这一细分领域，数据呈现出更强的爆发力。2023 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

显示，全国职工总数有 4.02 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达 8400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21%，

多数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劳动者。3这意味着，每五名城镇职工中，就有一名是在平台经济框架下从事配

送、网约车、直播或众包任务。这种规模的量级跳跃，标志着灵活用工已从单纯的“生活性服务”渗透

进入“生产性服务”及“高技能劳动”领域。 
灵活用工群体的行业分布呈现出极高的集中度与新兴化的并存特征。外卖骑手作为新就业形态的标

志性职业，其数量已超过 1000 万人。与此同时，文化消费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 3880 万名职业主播

[2]。 
在传统的劳务外包与非全日制用工领域，零售、仓储与物流行业依然占据大头。从人口特征来看，

该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与“农民工主体”特征。调研显示，美团等平台的专职骑手和网约车司

机大多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将平台就业视为进入城市、获取比制造业更高收入的替代路径。此外，灵

活用工也具有明显的“职业中转”特征，美团调研数据反映，31.6%的骑手是在经历失业后选择配送工作

作为过渡，另有 23.5%的骑手曾有创业经历[3]。 

2. 灵活用工下劳动者社保权益缺失的表现 

2.1. 参保率普遍偏低 

在传统的五险一金框架下，灵活用工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率远低于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水平。这种覆盖面的缺失，意味着在风险发生时，劳动者缺乏最后

一道制度化的安全网。由于平台企业通过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等手段隐匿劳动关系，劳动者若想获取城

镇职工保障，还需全额承担原本应由企业负担的统筹部分，因此劳动者往往被迫选择放弃参保，导致参

保率大面积塌陷。灵活用工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部分劳动者对长达 15 年甚至更久的养老金积累缺乏现

实感。在缺乏企业强制约束和代缴机制的情况下，个体的短视心理使得社保从“法定红利”变成了“额

外负担”。这种观念上的偏差，加之平台算法对高强度劳动的诱导，进一步加剧了该群体的参保缺失。 

2.2. 关键险种的结构性缺失 

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前提是存在法定的劳动关系。然而，拼搏台

经济通过“去劳动关系化”设计，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人”或“合作伙伴”，这种定性导致部分劳

动者被排斥在国家工伤保险体系之外。为了转嫁风险，许多平台采取按日扣费的方式为劳动者投保商业

意外险。这种以商业保险替代社会保险的做法，本质上是企业将法定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化为个体的商业

购买行为，弱化了国家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灵活用工的灵活性特征导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这

一失业认定条件难以界定。同样，由于缺乏用人单位作为缴费主体，女性灵活就业时在生育期间无法享

受生育津贴，使得该群体的生育成本完全由个体和家庭承担。 

2.3. 转移接续困难 

灵活用工者往往根据平台单量和城市补贴政策，在不同城市间频繁流动。由于各地区社保信息系统

互不联网，社保关系无法随人即时转移。劳动者在离开一座城市时，其积累的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资金

往往被“冻结”在原地。尽管国家出台了社保转移接续办法，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手续繁琐、流程漫长、

 
2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503071644144694_1.pdf 
3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7/content_5748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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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地门槛高等问题。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时间成本极高的灵活用工者来说，办理转移的行政成本可

能超过了其权益本身的价值。 

2.4. 待遇标准偏低 

由于无法承担职工社保的高额费用，大多数灵活就业者转向了参保门槛更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然而，这两类险种的筹资规模和保障力度远逊于职工险。即便部

分劳动者参加了城镇职工社保，为了节省开支，平台或个人通常选择按当地最低标准缴费。这种“缴费

低、收益低”的恶性循环，使得该群体在丧失劳动能力后极易陷入相对贫困，无法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的

红利。 

3. 灵活用工下社保权益缺失的原因分析 

3.1. 劳动关系认定模糊 

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核心在于“从属性”理论，即劳动者在人格、经济、组织上对用人单位的深层

依附。然而，在数字经济与算法管理的冲击下，“从属性”理论正经历深刻的异化与演变，导致司法实践

陷入用工业时代标准衡量数字经济用工的困境。 
人格从属性的算法隐蔽化：传统的“规章制度与直接实体指挥”被“算法控制与隐蔽驱动”所取代。

灵活用工者(如外卖骑手)在形式上不打卡、不坐班，看似拥有“接单自由”；但实质上，劳动者陷入了数

据派单、限时考核与差评惩戒的严密数字牢笼中。这种表面的自主权掩盖了平台通过算法实施的强力控

制，使得人格从属性由显性转为隐性。经济从属性的“去工资化”与要素垄断：传统经济从属性表现为

劳动者对工资的生存依赖及不占有生产资料。在数字时代，劳动者虽自带交通工具等边缘生产资料，但

平台垄断了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数据、算法与流量。劳动者的收入高度依赖平台单方面的定价规则与

单量分配，呈现出“去工资化”的隐性经济依附特征，其经济弱势地位并未改变。组织从属性的离散化

与去中心化：平台通过网状结构消解了传统的物理工作场所与科层制管理，使劳动者处于“在线即在岗”

的离散状态。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缺乏明确的组织归属感。 
劳动者一旦因上述特征的异化而无法被证明具有完全的传统劳动关系，其社保权益便失去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的强制性背书，直接导致大量新业态劳动者的保障权益坠入“无人认领”的灰色真空地带。 

3.2. 制度门槛过高与设计错配 

在缺乏平台承担雇主责任的前提下，灵活用工者若想参加职工社保，通常需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参保，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全额承担原本应由企业负担的部分。对于大多数对价格敏感、且处于积累期

的底层劳动者而言，高昂的保费直接削减了当下的生存支出。传统社保要求按月、连续、固定金额缴纳。

而灵活用工者的收入具有显著的偶然性和波动性。在收入低迷期，固定的社保支出会转化为沉重的债务

压力，导致劳动者主动选择“弃保”。 
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将缴纳工伤保险的前提设置于“建立劳动关系”之上。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对

其缴费、事故认定以及后续赔付均有明确的规定，而新业态就业人员与用工平台之间劳动关系不明确，

用工平台尚未为其缴纳保险费用。因此当该就业群体遇到职业伤害问题时，很难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4]。
然而，外卖、货运等灵活用工领域正是职业伤害的高发区。这种“急需保障却无法准入”的制度错配，

是权益缺失中最尖锐的表现。 

3.3. 平台的“去劳动关系化”与责任规避 

在平台经济的扩张逻辑中，通过技术手段和合同设计实现“资产轻量化”和“责任最小化”是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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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策略。平台企业利用法律漏洞，主动剥离了应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平台在用户协议中往往将劳动者

定义为“独立承包人”、“自营商户”或“合作伙伴”。通过这种话语权优势，平台在初始环节就从形

式上消解了“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这种管理上的强控制与责任上的完全规避，使劳动者在风险面前

极其脆弱，是平台责任缺位导致权益保护困境的核心原因之一[5]。 
当劳动者要求保障权益时，平台可以凭借“居间服务”的定位置身事外，而末端的代理商往往由于

规模小、存续时间短，具备极强的“抗赔付性”和“逃逸性”，导致劳动者在维权时面临无主可依的境

地。 

4. 完善灵活用工社保权益制度的对策建议 

4.1. 创新劳动关系认定机制 

解决社保缺失的首要法律障碍在于现行制度对“劳动关系”认定的非黑即白。在灵活用工模式下，

劳动者表现出强烈的“去中心化”特征，必须通过法律层面的认定创新，打通社保准入的“第一公里”。 
适应互联网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变化趋势，适度从宽认定劳动关系，适度扩大劳动法

适用范围并优化配置其中的强制性规范和自治性规范，探索专门调整平台与网约工之间“非标准化劳动

关系”的法规政策[6]。可以参考英国的“Worker”或德国的“类雇员”身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正式引

入“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第三类身份。这类群体虽然在人格从属性上具有一定的时空自由，但在经

济上高度依赖平台，并在组织上接受算法监管。通过确立这一独立身份，可以实现权利的“按需匹配”——

即平台无需承担传统意义上的所有福利义务，但必须强制性地履行职业伤害保障、养老保险等核心社会

责任。 
司法审判应从“形式审查”转变为“实质审查”。可以重点审查平台是否通过算法对劳动者实施了

实质性的指挥。例如，派单逻辑是否具有强制性、配送时限是否构成了对劳动的深度控制、评价体系是

否演变为事实上的惩戒手段。 

4.2. 建设多层次、差异化的缴费体系 

在制度设计层面，必须打破传统社保“全家桶式”的捆绑缴纳模式，针对灵活用工“高流动、低基

数、强风险”的特征，构建差异化的保障体系。 
工伤险缺失是灵活用工群体最紧迫的风险点。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

伤害保障”专项制度。允许平台企业在不建立全量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单独为劳动者缴纳职业伤害保障

费。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门槛，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最急需的“保命钱”。 
强化平台的法定缴费责任，明确平台必须按一定比例为从业者缴纳基础养老金；政府通过税收优惠

政策，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低门槛、高保障的普惠型补充医疗险，形成政府兜底、平台赋能、个人参

与的协同格局。 
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参保积极性，应强化个人账户的“激励相容”。通过提高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或

增加缴费补贴，让灵活用工者清晰感知到社保投入的长期价值。 

4.3. 健全社保关系转移与待遇衔接机制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经办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参保缴费服务，探索新

就业形态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模式为其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模式，间接性地促进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参

保意识和能力[7]。目前的社保统筹层次较低，导致劳动者在跨省、跨市流动时面临繁琐的转移审批手续。

依托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行全流程电子化办理。通过后台数据的自动比对与即时清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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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关系随劳动者流动而“自动挂靠”，缩短转移审核周期，降低劳动者的行政参与成本。针对灵活用

工者流动频繁的特点，应进一步优化统筹基金在不同地区间的结算规则，确保个人账户资金与统筹基金

比例能实现科学划转，消除地方政府因担心“基金流失”而人为设置转移障碍的动机。 
灵活用工者往往在“城镇职工社保”与“城乡居民社保”之间反复横跳，制度间的衔接鸿沟是导致

保障中断的主因。应制定科学的转换系数，允许灵活用工者在不同制度间的缴费年限进行相互折算或双

向累计。例如，当灵活用工者达到退休年龄但职工社保年限不足时，应提供简便的路径将其折算为居民

社保，并确保其在职期间的每一笔缴费都能体现在最终的养老金计发中。在医疗保险领域，应缩短或取

消跨制度转换后的待遇等待期。确保灵活用工者在从平台合同工转为自由职业者、或从城市流转回农村

的过程中，医保报销待遇能够实时接续，防止因“断保期”导致的因病致贫风险。 

5. 结语 

灵活用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社保权益缺失问题既损害劳动者权益，也制约行业健康

发展。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原因，提出针对性对策，为破解保障困境提供参考。完善灵活用工社保保障

是系统工程，需立法、行政、平台、劳动者多方协同。唯有补齐制度短板、强化责任落实、提升权益意

识，才能实现灵活用工与社保制度良性适配，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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